华东师范大学论文（著作）开具不涉密证明流程：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注：1、表格见下页。

    2、职称评审、人才申报、奖励申报等不涉密证明的出具参考此流程。
3、涉密人员发表论文、著作保密审查不适用本表，请联系科技处填写《华东师范大学涉密人员发表论文（著作）保密审批表》。

华东师范大学论文（著作）不涉及国家秘密证明

	申 请 人
	
	学号/工号
	

	所属院系
	
	联系电话
	

	职务/职称
	□学生         （学位），指导老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

□教职工         （职称）

	论文（著作）名称
	

	本人郑重承诺：

1、遵守国家保密相关法规并履行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；

2、该文章所含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；

3、如有违反承诺，并造成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（指导老师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
	所属院系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科技处/文科院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校保密委员会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签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学生须先经指导老师审核签字；2、自然科学科技类提交科技处审核，人文社会科学类提交文科院审核。
申请人：需开具此证明的全校师生。





申请人填写《华东师范大学论文（著作）不涉及国家秘密证明》（科技处网站下载专区），携带论文终稿及出版单位要求的相关证明。





申请人所属单位负责人审核、签字、盖部门（院系）公章


注：1）负责人为单位院长、书记或分管科研副院长；


2）学生须先由指导老师审核签字；


3）所有签字为手签。





理工科申请人提交材料至科技处审核，联系人：王强，54345099，闵行办公楼1113室。





人文社科类申请人请于文科院相关人员联系。





申请人提交材料至学校办公室审核、盖章。联系人：张美蓉，54344610，闵行行政楼608室。








